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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湖南农业大学委员会文件

关于印发《中共湖南农业大学委员会重大事项
请示报告实施办法》的通知

各二级党组织，各二级单位：

《中共湖南农业大学委员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实施办

法》已经学校党委审定，现予公布，自 2019 年 7 月 15 日起

施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中共湖南农业大学委员会

2019 年 7 月 8 日

━

湘农发〔2019〕15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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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湖南农业大学委员会重大事项
请示报告实施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《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

例》、湖南省委有关文件精神，进一步发挥学校党委总揽全

局、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，促进学校各项改革的深化和

事业的发展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章 请示报告事项

第二条 学校党委根据规定向上级党组织请示事项为：

1.贯彻落实上级决策部署和决定中的重要情况和问题，

需要支持解决的特殊困难；

2.明确规定需要请示的重要会议、重要活动、重要文件

等。

第三条 学校党委根据规定向上级党组织报告事项为：

1.重大改革措施、重大项目推进、重大突发事件、重要

干部任免、重要表彰奖励、重大违纪违法和复杂敏感案件处

理等；

2.省委及省委教育工委、省教育厅重大决策部署、重要

会议、重要文件的贯彻落实情况；

3.省委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、批示和交办事项的落实情

况；

4.学校年度工作情况、下一步工作安排等全面工作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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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；

5.学校重大决策部署、重要会议召开、重大文件出台、

重大改革举措、重大政策调整等；

6.学校重大自然灾害、重大事故灾难、重大公共卫生事

件、重大群体性事件、重大治安和刑事案件等的应对和处置

处理情况，社会政治、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和异常情况等；

7.学校主要负责同志出国（境）学习考察等情况；

8.党委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情况；

9.学校意识形态工作、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情况；

10.选人用人情况；

11.领导班子述职述廉情况，班子成员个人总结等。

第四条 学校党委根据规定向上级党组织报备事项为：

1.学校领导班子成员分工情况；

2.有关干部任命事项等。

第五条 各二级党组织有关全局性工作、突发事件或者

重要事项，必须及时向学校党委请示。各二级党组织必须及

时或定期向学校党委报告以下事项：

1.学校党委行政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情况。

2.学校主要领导批示或交办的特别重要或紧急事项的

落实情况。

3.本单位涉及学科建设、教育教学、学生管理、安全稳

定、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的重要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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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履行党建工作责任情况：履行政治领导责任，开展理

论武装和思想政治工作，学习宣传、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

线方针政策情况；履行党要管党、从严治党责任，加强对本

单位党建工作的领导，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，指导党支部工

作、加强干部队伍建设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等情况；履行党

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，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

况；领导本单位统战工作和工会、共青团等群团工作等情况；

加强领导班子自身建设，严肃党内政治生活，落实中央、省

委、学校党委关于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党员领导干

部廉洁从政有关规定等情况。

5.本单位年度工作总结和计划安排。

6.其他需要报告的情况。

第三章 请示报告方式

第六条 学校向上级党组织请示报告，应当根据重大事

项类型和缓急程度，合理采用口头、书面方式。口头请示报

告包括通话、当面、会议等方式，适用于紧急情况、重大事

项处理处于初步酝酿阶段的请示报告，应当做好记录和资料

留存，后续以书面方式补充。书面报告视情况采用正式报告、

信息、简报等方式。

第七条 各二级党组织向学校党委报告工作情况，一般

以书面报告为主。二级党组织执行学校党委重要决定的情况

要向学校党委进行专题报告。遇有突发性重大问题和工作中

重大问题要及时向学校党委请示报告，情况紧急必须临机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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置的，要尽职尽力做好工作，并迅速报告。二级党组织负责

人向分管或联系的学校领导报告，学校领导向学校党委书记

报告。必要时，可直接向党委书记报告。

第四章 附 则

第八条 坚持实事求是。对规定和要求请示报告的重要

内容，做到该报则报、应报尽报。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，

如实、全面、准确地报告工作、反映情况、分析问题、提出

改进措施。要注重用实例、用数字说话，不能大而化之、泛

泛而谈，不得弄虚作假、虚报浮夸、欺上瞒下、报喜不报忧。

第九条 强化督促检查。各二级党组织要将向上级党组

织请示报告工作开展情况纳入党建评估、党组织书记履行党

建责任述职评议考核内容。督导处适时对各二级党组织贯彻

执行向学校请示报告工作制度的情况进行检查，并向学校党

委或全校通报报告工作制度执行情况。

第十条 本办法由学校负责解释，具体执行中的问题咨

询由党政办负责答复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19 年 7 月 15 日起施行。

中共湖南农业大学委员会办公室 2019 年 7 月 8 日印发


